外事处关于补报2011年聘请短期外国专家项目的通知
各院、系外事负责人、外事秘书：
按教育部要求，申报2011年聘请外国短期专家项目已于去年9月完成。但部分教师由于出国、出差等原因错过申报。现根据大家的要求，进行补报，具体规定如下：
1、因经费有限，已申报过项目并获得批准的教师不能补报。
2、请认真填写“浙江大学聘请短期外国文教专家项目申请表”（从外事处办公网下载，要求用计算机填写，手填和使用旧表将不予受理）。申请表由院、系外事秘书汇总，并做好项目分类，经院、系负责外事工作的领导审核签字和盖章后送交外事处，截止期为2011年3月10日，过期不予受理。

3、请各院、系外事秘书汇总申请表的电子文本,连同项目分类表，在截止期前发送给外事处：fenghong@zju.edu.cn 。
4、外事处将对申报的项目进行审核和公布审批结果。获批项目必须当年完成，不能延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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